
	---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---    202502  
細胞生物公用實驗室(A32-513)門禁申請表 

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系所及年級：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

  實驗指導老師：         實驗室門號：        實驗室分機：       

  手機：             及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指導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申請人須遵循下列規範，如有違背時願負相關責任：

1. 填妥正確個人資料及相關表格資料提出申請。

2. 門禁開通後，請用學生證於門禁設備靠卡進出，為確保您的權益，學生證卡片請勿借給他人使用，如有遺失，請立即通知校方管理者。

3. 須遵守本系所公用儀器管理辦法規範，如發現任何儀器及門禁問題，請立即通知該儀器管理人及生化系辦行政人員（分機7786）。

4. 由於細生實驗室未申請隔夜開燈，過去半夜未關燈已多次收到警衛的警告單，未來若使用的學生半夜未關燈收到警衛警告，將直接取消使用權限。
5. 細生實驗下學期未開課，若需使用細胞培養箱，需自行自費裝填CO2於公用CO2鋼瓶。

6. 目前開放使用儀器為無菌操作台、顯微鏡、培養箱。使用均必須登記，若維修將依實際使用頻率分擔維修費用（細生實驗分擔部分由系支付）。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
細生公用實驗室：管理人簽章             

系所主任：          
系辦行政人員：門禁開放日期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         (管理人留存)
	


